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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 东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 

鲁环字〔2021〕15 号 

 

 

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

转发《关于深入推进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审核 

工作的通知》的通知 

 

各市生态环境局： 

现将生态环境部办公厅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《关于深入

推进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科财〔2020〕27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组织辖区内生态环境部门、各相关企业和第

三方咨询服务机构认真贯彻实施，并落实以下工作要求： 

一、扎实推进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审核。以能源、冶金、焦化、

建材、有色、化工、印染、造纸、原料药、电镀、农副食品加工、

工业涂装、包装印刷等 13 类行业为重点，深入推进强制性清洁生

产审核。加大日常监督检查力度，按规定开展评估验收，提高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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洁生产审核质量。积极鼓励、引导企业自愿签订进一步节约资源、

削减污染物排放量的协议，对自愿开展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按规

定组织认定。省级每年选树 20 家清洁生产先进单位。 

二、加强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管理。各市生态环境部门要按照

全省清洁生产工作计划，认真编制本地区清洁生产工作方案，明

确清洁生产工作重点和计划措施。严格落实《山东省环境保护厅

关于贯彻落实〈清洁生产审核办法〉做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工

作的通知》（鲁环函〔2016〕793 号）要求，按季度报送企业清

洁生产审核和评估验收情况，并于每年 3 月 10 日前，向省生态环

境厅报送上年度清洁生产工作落实情况。 

三、创新清洁生产审核工作模式。各市生态环境部门要积极

探索差别化清洁生产审核，行业、工业园区和企业集群整体审核，

政府购买第三方清洁生产审核服务等清洁生产创新工作模式，研

究具体方法措施，结合本地区工作实际开展试点。省生态环境厅

将按照国家总体要求，选择相关行业和园区，开展集群整体审核

模式试点。 

四、取消清洁生产审核咨询服务机构备案制度。根据《山东

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〈山东省清洁生产促进条例〉

等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》（2020 年 11 月 27 日经山东省第十三

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），原《山东省清

洁生产促进条例》中关于“从事清洁生产审核的咨询服务机构应当

向省经济和信息化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”的相关条款已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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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，按照规定，我省清洁生产审核咨询服务机构备案制度随之取

消，协助企业组织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咨询服务机构不再向

省级相关部门备案。同时，根据《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实施

部分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》（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333 号），

委托有关设区的市、青岛西海岸新区和国家级开发区实施的“从事

清洁生产审核的咨询服务机构备案”行政权力事项一并取消。 

备案制度取消后，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继续严把清洁生产审

核质量关，按照《清洁生产审核办法》有关要求，加强对清洁生

产审核咨询服务机构的管理，在企业提交清洁生产审核报告，或

者组织清洁生产审核评估验收和认定时，把咨询服务机构是否具

备相关条件作为清洁生产审核工作评定的重要依据，确保清洁生

产审核工作质量。 

 

 

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

2021 年 1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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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山东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22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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